
殡仪馆建设标准 

建标 181-2017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深化殡葬事业改革和满足人民群众对殡葬公共服务的需要， 加强和规范殡仪馆 建设，提高殡仪馆项目

规划建设和科学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制定 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本建设标准是合理确定殡仪馆建设规模的全国统一标准， 是编制、评估和审批殡 仪馆工程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对项目建 设进行监督检查的尺度。 

第三条本建设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殡仪馆建设项目。 

第四条殡仪馆建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满足城乡发展规划的要求。 

第五条殡仪馆建设应正确处理现状与发展、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节 约土地、劳动保护、安

全卫生、 节约能源等有关方面的规定，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 做到技术先进、经济适用。 

第六条殡仪馆建设除应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和定额、 指标等的规定。 

第二章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七条殡仪馆建设规模以年遗体处理量确定， 年遗体处理量等于服务人口数量乘以当地 人口死亡率。 

第八条殡仪馆建设规模分类宜符合表 1 的规定。



五、 

六、 

七、 

八、 

表 1 殡仪馆建设规模分类 

仪馆类别 年遗体处理具） 

I 类 lO&Ol^lSOOO 

a 类 6001-10000 

m 类 4001 — 5000 

IV 类 2001—4000 

V 类 <2000 
 

注：1 I 类馆年遗体处理量上限为 15000 具，因为殡仪馆规模过大，会造成殡 葬人群过度集中，既不

方便群众办理丧事，也不利于殡仪馆的管理。 

2 V 类馆年遗体处理量少于 800 具时，按 800 具规模建设，因为低于 800 具规模的殡仪馆

很难正常运营，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九条火葬殡仪馆的项目包括：业务区、遗体处理区、悼念区、火化区、骨灰寄存区、 祭扫区、集散广场区、

后勤管理区等功能区。 

一、 业务区包括业务咨询室、业务洽谈室、业务办理室、丧葬用品陈列室、卫 生间、收款处和休息

室等。 

二、 遗体处理区包括接尸间、 停尸间、冷藏间、防腐室、整容室、污水处理间、 殡仪车清洗消毒间、

车库、卫生间和员工休息室等。 

三、 悼念区包括悼念厅、守灵间、音响室、医务室和卫生间等。 

四、 火化区包括火化间、骨灰处理间、骨灰暂存室、候灰室、员工休息室、卫 生间、

淋浴间、油库和设备间等。 

骨灰寄存区包括骨灰寄存间、业务室等。 

祭扫区包括遗物祭品焚烧处理用房、祭扫室和室外祭扫场地等。 集散广场区包括公共停车场、

公共厕所和室外活动场地等。 

后勤管理区包括办公用房、值班宿舍、活动室、办公用车车库、餐厅和仓 

库等。 

第十条土葬殡仪馆的项目包括：业务区、遗体处理区、悼念区、祭扫区、集散广场区、 后勤管理区等，参照同

等规模火葬殡仪馆设置。祭扫区和集散广场区的房屋及其构筑物 根据民族习俗及宗教信仰的需要设置，不设火

化区、骨灰寄存区。 

第三章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十一条殡仪馆的选址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符合用地分类原则和规划管理、殡葬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二、 具备满足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 

三、 殡仪馆宜建在当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并应有利于排水和空气扩散。  



第十三条殡仪馆的容积率不宜低于 

0. 2。 

四、 交通、给排水、供电有保障。 

五、 考虑到殡葬工作的特殊性，尽量选择周边单位和居民较少、相对独立、交 通便利的地域，

并处理好与周边单位及居民的关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葬场卫生防 护距离标准》GB 18081 的规定。 

第十二条殡仪馆的规划布局与总平面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 布局合理，节约用地。 

二、 殡仪馆建筑布局应根据殡仪服务流程科学设计，功能分区明确，同一功能 区内的建筑用房

可相对集中布置，管理及后勤区宜独立设置。 

三、 合理组织交通，馆区内应设接运遗体的专用道路和专用出入口。 

四、 殡仪馆绿地率应满足当地规划部门的要求， 新建殡仪馆的绿地率宜为 35%, 改建、扩建

殡仪馆的绿地率宜为 30%。 

五、 应设置室外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厕所。 

六、 应配套建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殡仪车停车场与公共停车场分开 设置，并符合当

地政府相关规定。 

 

第四章面积指标 

第十四条各类殡仪馆的总建筑面积指标应根据具均建筑面积指标和年遗体处理量确定, 各类殡仪馆具均建筑

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2、表 3 的规定。 

表 2 火葬殡仪馆具均建筑面积指标（m
2
/具） 

殡仪馆类别 I 类 n 类 m 类 W 类 V 类 

具均建筑面积 1.6 〜1.7 1.7 〜1.8 1.8 〜2.0 2.0 〜2.2 2.2 〜2.5 
 

 

表 3 土葬殡仪馆具均建筑面积指标（m
2
/具） 

殡仪馆类别 W 类 V 类 

具均建筑面积 1.5 〜1.6 1.6 〜1.8 

注：年遗体处理量越大，具均建筑面积指标的取值越小。  

第十五条殡仪馆各功能分区中各类用房面积比例宜符合表 4、表 5 的规定。



第十九条火化间宜单独设置， 火化间的建筑结构、平面布局和层高等应满足火化机及后 

 

GB 50763 中的有关规定。 

JGJ 124 中 

表 4 火葬殡仪馆各功能分区中各类用房面积比例 （％） 

功能区 占慈建筑面积的比例 

业务区 10 

遗体处理区 16 

悼念区 25 

火化区 
16 

骨灰寄存区 11 

祭扫区 

 

集敲广场区 
1 

启動管理区等 13 

 

 

表 5 土葬殡仪馆各功能分区中各类用房面积比例 （％） 

功能区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业务区 14 

適体处理区 21 

悼念区 34 

祭扫区 
11 

集散广场 g 
2 

后 B 管理区零 13 
 

第十六条殡仪馆建筑的使用面积系数宜为 0. 7。 

第五章建筑与建筑设备 

第十七条殡仪馆建筑应符合城市建设的整体要求， 本着安全、适用、经济、环保的原则, 

兼顾美观和地方特色。 

第十八条殡仪馆建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 

处理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条件，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采暖地区殡仪馆应设供暖系统，具备条件的地区宜利用城镇集中供热系统。 

第二十一条殡仪馆应设给排水系统，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遗体处理区用房产 生的污水应进行消

毒净化处理，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后，与生活污水分流排出。 

第二十二条火化区、遗体处理区和员工休息室应设热水供应系统，管理及后勤区用房宜 设热水供应系统。 

第二十三条火化间、防腐室、整容室、冷藏间、接尸间、停尸间应采用机械通风。业务 区用房、员工休息

室、候灰室、悼念厅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空气调节系统。 

第二十四条殡仪馆的供电设施应安全可靠，保证遗体火化时火化设备供电不间断。 

第二十五条殡仪馆用房照度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火化区、业务区、悼念区、遗体 处理区应设置应急

照明，其中疏散通道、主要疏散出口应急照明的地面照度不应小于 50IX，照明时间不应小于 20min。 

第二十六条殡仪馆的建筑应满足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并应设消防系统。 

第二十七条殡仪馆应配置与其建设规模和业务技术、行政管理工作相适应的信息系统、 通信系统和安全防

范系统等。 

第六章专用设备 

第二十八条殡仪馆专用设备主要包括火化机、遗物祭品焚烧炉、殡仪车、遗体清洗消毒 设备、遗体冷冻冷

藏设备、空气净化消毒设备、遗体防腐整容设备、遗体瞻仰棺、推尸 车等。 

第二十九条殡仪馆专用设备应根据殡仪馆建设规模、业务需要合理配置。 

第三十条殡仪馆专用设备应选用专业厂家生产的技术成熟、 通用性强和经过国家专业质 

检机构检验合格的产品，符合高效、节能、环保的要求，达到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 

第三十一条火化机配置数量可按表 6 确定。 

表 6 火化机配置数量（台） 

类别 I 类 1 "类 

m 类 W 类 V 类 

火化机配置数量 10 〜15 6〜10 4〜6 2〜4 2 

第三十二条殡仪车配置数量可按表 7 确定。偏远地区殡仪馆殡仪车的数量可参照表 7 适 

当增加，按需确定。 

表 7 殡仪车配置数量（台） 

类别 I 类 n 类 m 类 W 类 V 类 

殡仪车配置数量 15〜23 9〜15 6〜9 3〜6 2〜3 
 

第三十三条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合理配置相应数量的遗物祭品焚烧炉、 遗体冷冻冷藏设 



 

“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备、室内空气净化消毒专用设备、遗体防腐整容设备、遗体瞻仰棺、遗体清洗消毒设备、 推尸车和悼念用

影音设备等。 

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行”。 


